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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：

长治市潞城区

2025年幼儿园招生工作实施方案

　　为做好2025年幼儿园招生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　　一、指导思想
　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持学前教育公益普惠的原则，科学规划、积极统筹、合理布局、精准施策，完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，着力满足适龄幼儿入园需求。
　　二、招生原则
　　坚持“就近”入园，康乐幼儿园、婴城幼儿园招收府西路以西片区的适龄幼儿，府前幼儿园、学府街幼儿园、天脊幼儿园招收府西路以东片区的适龄幼儿，民办幼儿园自主招生。幼儿园招生实行免试就近入园，除必要的身体健康检查外，不得采用测试、口试或其他任何变相考试的方式招生。严格执行招生时间，遵守工作流程，加大信息公开力度，保障招生工作稳妥有序。
　　三、招生对象
小班：年满3周岁幼儿（2022年8月31日前出生）

中班：年满4周岁幼儿（2021年8月31日前出生）

大班：年满5周岁幼儿（2020年8月31日前出生）

招生计划及轨制班额

各幼儿园要严格执行教育局核定的轨制、班额招生计划，严禁随意增减轨制，不得突破标准班额。新入园小班执行25人/班标准、中班执行30人/班标准、大班执行35人/班标准，混合班执行30人/班标准。目前在园中班、大班要严格控制班额人数，学位有空缺时方可招收新生。

	幼儿园名称
	班数
	班容量
	招生计划
	办园地址

	婴城幼儿园
	6
	25
	150
	潞城区潞华街道办事处

西街新村

	府前幼儿园
	4
	25
	100
	潞城区城内北街53号

	康乐幼儿园
	3
	25
	75
	潞城区西华路南267号

	学府街幼儿园
	3
	25
	75
	潞城区学府西街司法局西侧

	天脊幼儿园
	4
	25
	100
	潞城区中华东大街1111号

	晋水幼儿园
	2
	25
	50
	潞城区晋水社区院内


（一）主城区内公办幼儿园

（二）各乡（镇）、街道办事处公办幼儿园

各乡（镇）、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幼儿园由中心校按照村庄分布和生源分布情况，统筹安排适龄儿童按时入园。

（三）民办幼儿园

各民办幼儿园要严格按照幼儿园规模、班额规定招生。民办幼儿园的招生简章和公告要报教育局幼教组审核备案，严禁幼儿园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公告。

五、时间安排
报名时间：2025年8月6日—8月8日

入园时间：2025年9月1日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明确主体责任。各幼儿园为招生责任主体。教育局幼教组负责区直公办园招生工作的督查和指导，各中心校负责辖区内公办、民办幼儿园招生工作的督查和指导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健全机制，切实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招生政策，统筹学前教育资源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做好风险防控，确保招生工作安全、平稳、有序。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幼儿园不得招生。
（二）坚持信息公开，加强督导检查。各园要通过公示专栏、网站、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和途径，及时向社会公开幼儿园招生工作信息，包括幼儿园办园性质、办园类别、招生对象、范围、时间、收费标准、咨询及监督电话等，同时要认真做好幼儿入园信息采集工作。教育局将成立专项督查组，对幼儿园招生行为进行专项检查、随机突查和举报核查，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、热点问题进行整治。

（三）严格规范收费，强化管理监督。各幼儿园要严格按照市、区发改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进行收费，不得再向幼儿家长收取书本费等其他费用，对违规收费的园所区教育局将在全区通报批评，并责令退还收取的费用。

（四）把握时间节点，及时报送资料。主城区幼儿园于8月4日前将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报教育局幼教组审查备案。招生工作结束后，各幼儿园要及时报送招生情况、招生名单及图片资料，按照有关要求将新入园的幼儿信息录入学前教育 管理信息系统。 

（五）突出宣传重点，强化引导实效。各区直幼儿园、民办幼儿园园长及中心校校长为幼儿园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，招生期间要安排专人做好电话咨询和现场家长接待工作，耐心宣传解读相关招生政策，及时回应家长和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，努力营造良好教育环境。

